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九
）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江
燦
騰

(2) 

李
添
春
所
遺
留
未
解
的
初
期
臺
灣
佛
教
史
懸
案

其
次
，
由
於
過
去
筆
者
在
研
讀
此
領
域
的
開
創
前
輩

李
添
春
的
著
作
︵
︽
臺
灣
省
通
志
稿
．
卷
二
人
民
志
．
宗

教
篇
︾
︶
時
，
關
於
日
治
初
期
直
到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爆

發
之
前
的
日
本
佛
教
來
臺
發
展
，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段
說

明
，
對
筆
者
雖
有
啟
發
之
處
，
但
亦
讓
筆
者
有
費
解
和
迷

惑
之
處
。
而
此
段
文
字
為
：

︻
日
本
傳
來
之
佛
教
︼—

甲
午
戰
爭
以
後
，
臺

灣
割
讓
予
日
本
。
…
…
於
是
日
本
討
伐
軍
出
發
當

時
，
佛
教
各
宗
亦
從
軍
佈
教
，
因
此
駐
錫
在
各

地
，
此
為
日
本
佛
教
傳
來
之
始
。
…
…
最
初
日
人

之
來
臺
者
尚
少
，
佈
教
之
對
象
，
多
向
於
漢
人
。

殊
因
言
語
關
係
，
雖
設
有
佈
教
所
亦
無
作
用
，
於

是
開
設
日
語
講
習
班
，
或
慈
惠
醫
院
。
在
戎
馬
倥

傯
之
間
，
略
為
成
立
，
至
光
緒
25
︵
明
治
32
︶
、

26
︵
明
治
33
︶
年
︵1899

～1900

︶
時
，
各
宗

派
本
山
，
因
經
濟
困
難
，
不
得
不
變
更
方
針
，
以

節
省
佈
教
費
之
支
出
，
或
全
部
中
止
。
至
此
在
臺

之
佈
教
師
，
迫
於
獨
立
自
營
之
必
要
，
轉
其
傳
道

之
方
向
注
重
有
錢
日
人
為
本
位
，
而
且
來
臺
之
官

警
軍
商
各
界
漸
次
增
加
，
應
付
喪
葬
法
事
無
有
寧

日
，
遂
至
閑
卻
漢
人
之
佈
教
。

1

李
添
春
這
一
段
文
字
，
最
關
鍵
之
處
，
就
是
提
到

明
治
32
年
至
明
治
33
年
之
間
，
因
﹁
各
宗
派
本
山
，
因
經

濟
困
難
，
不
得
不
變
更
方
針
，
以
節
省
佈
教
費
之
支
出
，

或
全
部
中
止
﹂
。
可
是
，
筆
者
始
終
未
在
日
本
佛
教
史
的

相
關
著
作
中
，
找
到
日
本
國
內
在
這
一
期
間
，
有
何
重
大

的
經
濟
蕭
條
現
象
出
現
，
因
而
使
日
本
佛
教
各
大
本
山
面

臨
經
濟
的
困
難
，
並
導
致
其
在
臺
僧
侶
對
漢
人
的
佈
教
，

必
須
中
止
，
以
節
省
開
支
。
這
就
是
筆
者
多
年
來
一
直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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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和
迷
惑
之
處
。
而
李
添
春
這
一
段
文
字
，
早
在
日
治
時

期
昭
和
4
年
︵1929

︶
，
他
在
臺
灣
總
督
府
文
教
局
社
會

課
宗
教
調
查
係
擔
任
﹁
囑
託
﹂
調
查
之
職
時
，
即
以
日
文

在
其
所
親
撰
的
︽
臺
灣
佛
教
事
項
一
班
︵
斑
︶
︾
中
提
到

了
︵
在
原
稿
第
6
頁
︶
；
並
且
這
一
段
文
字
後
面
最
關
鍵

的
部
份
，
整
個
句
子
和
內
容
，
除
了
使
用
日
文
是
不
同
之

外
，
其
餘
全
同
。
也
因
此
，
更
令
筆
者
一
直
不
知
如
何
是

好
？

不
過
近
年
來
，
經
過
筆
者
反
覆
仔
細
思
考
後
，
認

為
原
先
之
所
以
有
費
解
和
迷
惑
之
處
，
其
實
是
李
添
春
只

看
到
一
些
變
化
的
現
象
，
卻
無
法
提
供
進
一
步
的
史
料
證

據
，
但
他
不
肯
自
認
無
知
，
於
是
又
作
了
似
是
而
非
的
解

答
，
故
導
致
後
來
學
者
亦
依
樣
畫
葫
蘆
，
跟
著
引
用

2

，

卻
不
知
其
實
原
本
就
有
問
題
的
。
於
是
此
後
，
從
﹁
兒
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到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爆
發
之
前
的
相
關

研
究
，
只
著
眼
在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為
何
會
爆
發
？
以
及

其
經
過
和
後
來
的
影
響
如
何
？
至
於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
制
﹂
到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的
官
方
佛
教
政
策
、
以
及
日
本

在
臺
佛
教
此
時
的
頓
挫
與
轉
型
，
皆
以
﹁
舊
慣
溫
存
﹂
或

﹁
放
任
政
策
﹂
來
交
代
，
即
一
筆
帶
過
。

如
今
，
有
必
要
重
新
來
檢
討
這
一
段
較
不
為
人
了

解
，
卻
極
為
重
要
的
臺
灣
佛
教
發
展
史
。

(3) 

重
返
歷
史
場
景
的
新
探
索
之
一
：
屠
殺
與
仇
恨
中

的
宗
教
處
境

其
實
，
針
對
李
添
春
的
原
說
法
，
如
果
改
以
不
同
的

原
因
來
解
釋
，
就
不
難
理
解
了
。
而
首
先
必
須
檢
討
的
，

就
是
存
在
於
統
治
初
期
中
挾
雜
著
官
方
屠
殺
與
民
眾
仇
恨

的
尷
尬
宗
教
處
境
。
因
初
期
日
僧
以
﹁
隨
軍
佈
教
使
﹂
的

身
份
到
臺
灣
來
，
是
在
兵
荒
馬
亂
的
惡
劣
環
境
中
，
加
上

官
方
和
臺
灣
民
間
的
溝
通
不
良
，
所
以
雙
方
激
烈
衝
突
和

殘
酷
的
報
復
行
動
，
隨
時
都
有
可
能
發
生
。

而
日
軍
軍
威
所
至
，
雖
每
能
掃
蕩
或
擊
潰
臺
人
臨
時

所
集
結
且
武
裝
顯
然
不
佳
的
小
規
模
反
抗
游
擊
隊
，
但
仇

恨
和
敵
意
始
終
未
能
有
效
化
解
。
不
能
化
解
的
原
因
，
主

要
是
因
被
殖
民
者
的
社
會
資
源
被
新
來
的
殖
民
者
強
加
掠

奪
，
以
及
日
軍
挾
怨
大
肆
殺
害
無
辜
的
臺
灣
民
眾
而
導
致

更
激
烈
的
反
抗
行
動
所
致
。

以
前
者
來
說
，
例
如
明
治
29
年
︵1896

︶
6
月
27

日
，
臺
灣
總
督
府
軍
務
局
在
所
發
布
的
﹁
第231

號
通
牒
﹂

中
即
曾
提
到
：
﹁
近
來
紛
紛
據
報
各
地
有
土
匪
蜂
起
之
情

事
，
據
可
靠
來
源
之
報
告
，
竟
係
淺
慮
無
識
之
︵
日
人
︶

夫
役
、
職
工
，
乘
戰
勝
之
餘
威
，
蔑
視
土
人
，
以
不
當
代

價
強
購
貨
物
，
或
掠
奪
雞
豚
之
類
等
，
逞
其
暴
行
，
遂

結
怨
土
︵
臺
︶
人
，
激
起
連
合
一
村
一
市
以
報
積
怨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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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，
︙
︙
與
臺
灣
固
有
之
土
匪
，
其
起
因
迥
異
︙
︙
﹂

3

。
同
年
10
月
14
日
來
臺
接
任
新
職
的
第
三
任
臺
灣
總
督

乃
木
希
典
，
在
就
任
之
前
，
即
公
開
對
日
本
新
聞
界
宣

示
：
﹁
到
任
之
後
之
首
要
工
作
，
並
非
討
伐
土
匪
︵
抗
日

份
子
︶
，
而
是
懲
治
暴
官
污
吏
。
﹂

4

雖
然
乃
木
來
臺
僅

一
年
多
，
即
於
明
治
31
年
︵1898

︶
2
月
卸
任
，
但
乃
木

返
日
後
，
在
其
東
京
的
住
所
中
，
仍
嚴
辭
批
評
日
本
在
臺

官
吏
的
驕
縱
醜
態
，
他
不
客
氣
地
指
出
：
﹁
彼
等
︵
日
本

在
臺
官
吏
︶
，
身
著
禮
服
，
上
官
衙
，
儼
然
神
氣
十
足
，

然
遊
蕩
在
外
，
其
醜
態
不
忍
一
睹
，
赤
裸
醜
行
，
︵
尚

且
︶
嘲
笑
清
服
之
怪
︙
︙
︵
然
︶
臺
人
雖
多
不
諳
歐
美
之

語
，
但
其
悉
知
禮
儀
廉
恥
實
優
於
日
人
︙
︙
。
﹂
由
於
這

樣
，
曾
長
期
擔
任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下
的
學
務
部
長

持
地
六
三
郎
，
即
曾
清
楚
地
觀
察
到
，
當
時
來
臺
日
人
與

臺
民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已
漸
次
疏
隔
，
因
兩
者
的
交
情
，
不

只
相
當
冷
淡
，
簡
直
已
朝
進
一
步
背
道
而
馳
的
趨
向
在
發

展
。
再
加
上
伴
隨
新
拓
殖
政
策
而
來
的
經
濟
利
益
顯
然
獨

厚
日
方
的
偏
頗
事
實
，
更
使
雙
方
原
已
惡
化
的
關
係
雪
上

加
霜
。
因
此
，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的
首
要
工
作
，
就

是
極
力
安
撫
臺
人
，
以
緩
和
雙
方
的
緊
張
關
係

5

。

至
於
後
者
，
繼
乃
木
上
任
的
第
四
任
臺
灣
總
督
兒

玉
源
太
郎
，
亦
坦
承
：
造
成
臺
人
紛
紛
武
裝
反
抗
的
主

要
原
因
，
應
和
﹁
軍
隊
討
伐
之
際
，
由
於
偵
探
通
譯
之

謬
誤
，
或
憤
不
當
殺
戮
而
為
土
匪
者
﹂
，
以
及
﹁
怨
恨

日
軍
警
憲
妄
殺
良
民
之
父
母
兄
弟
，
而
謀
復
仇
加
入
土
匪

者
﹂
有
關

6

。
但
像
這
樣
挾
雜
﹁
強
烈
反
抗
道
德
正
當
性

的
血
仇
﹂
，
日
本
官
方
並
不
能
一
昧
地
以
優
勢
的
精
銳
武

力
來
斬
草
除
根
，
或
靠
種
族
滅
絕
的
﹁
大
清
洗
﹂
來
徹
底

瓦
解
。
事
實
上
，
據
鄭
天
凱
的
傑
出
研
究
，
明
治
29
年

︵1896

︶
6
月
18
日
至
23
日
，
約
一
星
期
，
日
軍
曾
持
續

在
雲
林
縣
進
行
﹁
無
分
別
掃
蕩
﹂
，
亦
即
不
分
良
匪
或
老

弱
婦
孺
，
一
概
悉
數
屠
殺
淨
盡
。
據
事
後
調
查
，
共
55

庄
，
近
5
千
戶
臺
胞
罹
難
。
其
殺
戮
之
慘
，
連
當
事
者
之

一
的
今
村
平
藏
，
都
認
為
當
地
已
成
﹁
慘
絕
人
寰
之
地

獄
﹂
，
﹁
腥
風
捲
煙
，
陽
光
淒
然
，
︙
︙
殘
煙
死
灰
未

滅
，
滿
眸
極
其
鼻
酸
﹂
。
3
個
月
後
，
民
政
局
內
務
部
長

古
莊
嘉
門
親
臨
當
時
視
察
，
亦
回
報
總
督
府
說
，
途
經
雲

林
縣
九
芎
林
，
見
其
村
落
中
：
﹁
約
有
五
、
六
十
歲
之
老

婦
，
或
攜
兒
女
，
或
懷
嬰
兒
，
人
數
6
、
7
名
，
纏
倚
本

官
坐
轎
，
喃
喃
泣
訴
：
其
夫
、
其
子
弟
均
被
殺
戮
，
住
屋

被
焚
毀
，
目
前
無
五
穀
可
食
，
唯
食
蕃
薯
、
荀
仔
等
以
充

飢
，
苟
維
殘
喘
，
慘
不
忍
睹
。
﹂

7

此
外
，
素
以
讚
揚
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聞
名
的
竹
越
與
三
郎
，
在
其
所
著

並
由
後
藤
新
平
作
序
的
︽
臺
灣
統
治
志
︾
一
書
中
，
亦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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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明
治
31
年
︵1898

︶
至
35
年
︵1902

︶
之
間
，
臺
灣
人

口
增
育
率
與
﹁
土
匪
掃
蕩
﹂
所
殺
戮
的
人
數
之
比
說
：

…
…
︵
明
治
︶
31
年
以
來
，
每
年
人
口
的
生
育
率

都
在
下
降
︵
反
之
，
即
死
亡
率
提
高
︶
，
到
︵
明

治
︶
35
年
時
，
生
育
人
口
數
只
超
過
死
亡
人
數565

人
而
已
。
就
此
5
年
間
統
合
來
算
的
話
，
臺
灣
人

口
一
共
增
加
2
萬
6
千
9
百
87
人
，
即
每
年
平
均

增
加
5
千
3
百
97
人
，
因
此
每
1
千
人
只
增1.7

個

人
。
當
然
，
31
年
以
來
，
由
於
執
行
土
匪
掃
蕩
政

策
，
導
致
當
地
壯
丁
也
被
殺
戮
，
至
36
年
為
止
，

共
殺
死
土
匪
7
千
5
百
人
，
而
當
地
壯
丁
因
此
也

被
殺
戮
的
約
在
2
千
4
百
餘
人
，
並
皆
可
視
為
最

富
生
產
力
的
成
年
男
性
。
假
使
不
減
去
以
上
因
掃

蕩
土
匪
才
遭
殺
戮
的
眾
多
男
丁
人
口
，
亦
即
彼
等

若
尚
存
人
世
，
則
人
口
的
增
加
數
當
更
提
升
。

8

所
以
改
為
從
大
量
加
強
警
力
的
全
面
防
備
著
手
，
以

取
代
之
前
專
恃
軍
力
鎮
壓
卻
無
長
效
的
殘
酷
作
法
。
但
，

由
於
有
關
此
一
時
期
警
察
制
度
的
重
大
變
革
及
其
產
生
的

深
遠
影
響
，
幾
乎
在
每
部
關
於
日
治
時
期
的
統
治
史
著
都

會
提
到
，
故
此
處
僅
扼
要
提
及
。
陳
巨
擘
曾
將
其
歸
納
為

幾
個
重
要
措
施
，
他
說
：

一
、
﹁
兒
玉
對
付
反
抗
日
軍
的
基
本
政
策
是
﹃
軟
硬

兩
用
政
策
﹄
﹂
。
鑑
於
過
去
以
武
力
討
伐
策
略
，
常
無
法

奏
效
，
於
是
﹁
一
方
面
改
革
統
治
政
策
，
以
民
政
為
主
，

軍
政
為
輔
，
規
定
陸
海
軍
幕
僚
沒
有
民
政
部
的
要
求
，
不

得
使
用
武
力
﹂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﹁
則
繼
續
實
行
招
降
政

策
。
對
主
要
首
領
﹃
或
授
與
紳
章
，
或
賦
予
特
權
，
或
派

任
巡
查
補
，
或
給
予
授
產
費
，
使
從
事
道
路
工
程
，
或
使

之
包
辦
遞
送
郵
件
，
使
其
生
活
得
以
安
定
﹄
﹂
。
但
﹁
也

有
以
招
降
為
餌
，
在
所
屬
﹃
歸
順
會
﹄
上
屠
殺
抗
日
份

子
。
例
如
，1902

年
5
月
25
日
在
島
六
歸
順
會
上
屠
殺
了

張
大
猶
等
人
，
以
及
以
招
降
為
餌
，
屠
殺
了
歸
順
的
黃
國

鎮
、
阮
振
、
和
林
少
貓
等
人
﹂
。

二
、
﹁
廢
除
事
權
不
一
的
﹃
三
段
警
備
制
︵
前
軍

隊
、
中
警
察
、
後
憲
兵
︶
﹄
，
強
化
警
察
的
功
能
；
從
此

臺
灣
成
為
一
個
警
察
國
家
﹂
。
﹁1898

年
8
月
31
日
，

以
律
令
第
21
號
頒
佈
﹁
保
甲
條
例
﹂
，
回
復
清
乾
隆
以

來
所
推
行
的
保
甲
制
度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以
連
坐
責
任
來

維
持
地
方
的
安
寧
﹂
。
另
外
，
﹁
規
定
在
保
甲
裡
要
設
置

保
甲
壯
丁
團
，
由
所
在
地
主
管
警
察
指
揮
﹂
。
以
及
在

﹁
同
年
︵1898

︶
11
月
，
根
據
六
三
法
以
律
令
第
24
號
頒

佈
嚴
苛
的
﹃
匪
徒
刑
罰
令
﹄
﹂

9

。
於
是
﹁
在
﹃
糖
飴
與

鞭
﹄
的
政
策
之
下
，
到
了1900

年
1
月
，
歸
順
人
數
已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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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千
6
百
人
，
首
領
有
38
人
。
抗
日
軍
出
擊
數
目
亦
相
對

減
少
﹂
。
﹁
特
別
是
經
過
了1901

年
後
壁
林
一
役
，
被
捕

者8,030

人
，
被
殺
者3,473

人
，
武
裝
抗
日
的
兵
將
盡
失
，

大
規
模
的
武
裝
抗
日
從
此
一
蹶
不
振
，
一
直
到1907

年
的

北
埔
蔡
清
琳
事
件
，
才
又
開
始
了
另
一
波
小
規
模
的
武
裝

抗
日
活
動
。
日
方
稱
此
時
段
的
抗
日
運
動
為
﹃
陰
謀
與
暴

動
﹄
﹂
。

三
、
﹁
對
於
武
力
抗
爭
運
動
的
另
一
致
命
的
打
擊
，

就
是
人
民
私
有
槍
枝
的
控
制
﹂
。
﹁1897

年
4
月
以
律
令

第
5
號
頒
佈
﹃
銃
砲
取
締
規
則
﹄
，
規
定
若
不
在
此
規
則

頒
佈
後
6
個
月
以
內
獲
得
許
可
，
則
一
律
不
准
私
有
，
以

便
控
制
人
民
槍
枝
的
私
有
﹂
。
﹁1901
年
則
開
始
扣
收
槍

枝
，
對
於
不
堪
使
用
者
予
以
毀
棄
，
其
他
則
捐
贈
保
甲
壯

丁
團
，
或
由
警
察
署
保
存
。
依
日
方
在1904
年
的
調
查
，

共
扣
收
槍
枝51,239

枝
。
日
方
從
此
很
容
易
獨
佔
武
器
使

用
權
，
這
一
事
實
多
少
解
釋
由1907

到1915

年
的
抗
日
活

動
，
不
但
規
模
小
，
而
且
很
容
易
被
鎮
壓
﹂
。
﹁1915
年

以
後
，
非
武
力
對
日
抗
爭
運
動
，
在
客
觀
環
境
的
改
變
之

下
，
開
始
取
而
代
之
﹂

10

。

而
大
正
4
年
︵1

9
1

5

︶
所
爆
發
的
﹁
西
來
庵
事

件
﹂
，
就
是
從
﹁
武
裝
抗
日
﹂
到
﹁
非
武
裝
抗
日
﹂
的
分

水
嶺
。
不
過
，
矢
內
原
忠
雄
亦
曾
指
出
：
包
括
﹁
西
來
庵

事
件
﹂
在
內
，
之
前
臺
灣
民
眾
歷
次
的
﹁
武
裝
抗
日
﹂
行

動
，
﹁
︙
︙
不
論
就
其
首
謀
者
的
閱
歷
動
機
，
或
民
眾
的

附
和
，
或
運
動
的
迷
信
色
彩
以
及
暴
動
的
性
質
而
言
，
多

為
個
別
的
、
衝
動
的
、
地
方
的
，
尚
未
成
為
近
代
的
、
組

織
的
民
族
運
動
。
這
因
資
本
主
義
的
發
展
與
浸
透
、
教
育

的
某
種
程
度
的
普
及
、
政
治
的
自
由
思
想
的
發
生
，
乃
為

近
代
民
族
運
動
的
必
要
前
題
故
也
﹂

11
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由
於
初
期
官
方
在
文
教
政
策
上
，
正

如
本
章
之
前
已
詳
論
過
的
，
其
整
個
施
政
的
大
方
向
，
既

以
朝
向
﹁
去
宗
教
化
﹂
為
原
則
，
故
臺
灣
舊
慣
宗
教
是
否

屬
於
﹁
迷
信
﹂
或
﹁
功
利
取
向
太
濃
﹂
？
並
不
重
要
，
只

要
其
中
不
涉
及
治
安
或
判
亂
的
大
問
題
，
則
站
在
日
本
官

方
的
立
場
，
其
實
是
可
以
較
持
平
的
來
看
待
臺
灣
宗
教
上

的
此
類
問
題

12

。
也
因
此
，
在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爆
發
之

前
，
日
本
官
方
並
不
須
越
俎
代
庖
地
來
改
變
臺
灣
人
的
信

仰—

儘
管
心
中
相
當
不
以
為
然

13

。
特
別
是
﹁
宗
教
﹂

的
問
題
，
基
本
上
既
已
被
隔
離
在
官
方
正
規
的
教
育
體
制

之
外
，
則
更
加
不
須
對
此
類
問
題
操
之
過
急
，
以
致
於
反

惹
來
一
些
無
謂
的
麻
煩
，
根
本
不
划
算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基
於
歐
美
國
家
在
殖
民
地
的
統
治
經

驗
，
此
一
已
在
殖
民
地
民
眾
中
根
深
蒂
固
地
相
信
或
已
長

期
生
活
其
間
的
原
社
會
習
俗
和
宗
教
信
仰
，
若
冒
然
採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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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制
手
段
來
進
行
大
幅
度
的
改
變
，
極
易
挑
起
民
族
的
仇

恨
和
招
來
激
烈
的
反
抗
。
這
對
殖
民
地
母
國
來
說
，
反
而

是
不
利
的
。
因
此
，
當
時
的
日
本
在
臺
殖
民
地
官
員
，
像

曾
長
期
擔
任
學
務
部
長
的
持
地
六
三
郎
，
即
花
費
了
極
大

的
力
氣
，
再
三
參
照
歐
美
國
家
研
究
殖
民
地
統
治
經
驗
的

權
威
著
作
，
來
構
思
日
本
在
臺
應
行
採
取
的
統
治
策
略

14

。
︵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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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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